
□進場

□離場查封大型機具及車輛申請單    附件 1 

機關名稱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

義務人姓名 
 

 

案    號 年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股     別 股 
申 請 
日 期 

年   月   日 

大型機具名稱

/ 

車輛廠牌 
 

出 廠 
年 份 

 

大型機具/車

輛型號 

□轎車□休旅車□貨車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車號  

配件及證照 

□鑰匙     支。 

□行照。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書記官 

簽  章 

 

 

 

 

 

行政執

行官 

簽  章 

 

  

 

 

 

主任行

政執行

官 

簽 章 

 

 

 

 

 

附註： 

一、 大型機具或車輛停放時

貴重物品及易燃物品不

得置於車內。 

二、 大型機具或車輛停放之

期間以 6個月為限，如

需延長則應再次申請並

經分署長核准。 

三、 離場時須與保管場專責

聯絡人聯絡離場時間。 

分 署 長  

本單一式二份（一份由專責保管人存查，一份由執行股附卷備查）。 


